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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保险业发展现状 
截至2005年底，我国保险业总资产15,225.9亿元，全年保费收入4927.3亿元，较去年增长14%，共有保
险机构93家，其中保险控股集团6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家，另外在保险资产投资方面，投资于银行
存款5168.88亿元，占总投资的36.66%，投资于国债3591.47亿元，占总投资的25.47%；投资于金融债1
806.94亿元，占总投资的12.81%；投资于企业债券1206.05亿元，占总投资的8.55%；投资于证券投资
基金1107.15亿元；占总投资的7.85%；投资于股票158.88亿元，占总投资的1.13%，全年2005年保险投
资收益率3.6%，比上年增长0.7%①。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2004年2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在这个文件指导下，保
监会制定了一系列对保险市场影响深远的政策法规，为保险资金入市铺路。从我国加入WTO这几年来，
我国保险市场稳步增长，特别是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除了传统的保费收入，各保
险公司把保险资金投入到资本市场中，已经成为了保险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 
目前我国保险业还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模式，保监会是行业的最高监管机关。一段时间以来，这种
保险运行模式在整顿保险行业秩序、降低系统性风险、提高保险机构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在分业经营的框架内，国内保险机构的业务范围比
较窄，潜在的风险较高。与其他金融业二大行业（银行、证券）互相分割，不利于实现保险市场与货
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对接和协调发展，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改革放松管制
和中国经济金融进一步开放的情况下，将使中国本土保险机构在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难以与
国际大的金融控股集团有效抗衡。由于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比较窄，无法利用商业银行其庞大的销售
网络销售自己的保险产品。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保险业保护期已经过去，已经进入中国和准备进入中
国的各国主要保险产品提供商大多是大型金融控股和保险集团。中国保险企业在自身分业经营的体制
下，必须面对国际综合性跨国金融服务集团全方位的冲击。因此迫切需要允许国内保险机构开展混业
经营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二、我国保险业经营面临的困境 
保险混业经营是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保险业乃至整个金融业改革将来也必然要走向这个目
标。实行保险业混业经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保险主题产权明晰，保险机构具有有效的内控机制
和较强的风险管理意识，有很强的自律能力；二是保险监管法律制度规范健全，保险监管有力，就目
前中国保险业发展情况来看，我国这两个条件都还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总体还比较薄弱，所以说现
在实行保险混业经营存在着一定风险。目前保险业混业经营至少还存在以下问题。 
1.目前中国保险公司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内控机制和激励机制，经营管理水平相对比较落后；有些保险
公司的分支机构自成体系，各自为睁的想像禁而不止；没有建立完善风险监控体系，难以对保险经营
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监控。缺乏风险约束、风险控制能力的金融机构很难防范风险，混业经营将会
带来更大的风险。 
2.保险混业监管条件还不具备。拿美国来说，美国在1929经济危机以后，选择了分业经营，此后又经
历了60年的发展才重新走向混业。而中国20世纪80年才开始建立起中央银行制度，20世纪90年代才开
始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金融监管，从目前的监管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的监管
格局是分业监管模式，如果实行保险混业经营模式，对混业监管力度的要求比分业监管要高的多，而
目前的保险业监管水平还不能达到混业经营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盲目推行混业经营可能存在监管
真空，德隆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3.缺乏混业经营的配套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求各投资主体在法律法规的规范下，进行
各种理性的自主行为。就保险法制来说，《保险法》确立的是中国保险业分业经营与分业管理的框
架，虽然我国颁布实施了不少金融法律法规，一些主要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
法》也已具备，但与混业经营的要求相比，金融法制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实行的混业经营缺乏
配套的、可靠的法律保障体系。 
从国际上来看，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对混业经营是极为慎重的，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经历了相当
长的时间，所以在混业经营上，我们既要坚定保险业未来的混业经营方向，同时也要一步一个脚印，
稳妥地加以推进。 
4.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受限、保险资金运用效率低。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目前保险资金运用的范围
限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证券投资基金、AA级以上的企业债券、银行次级债、可转
债、外汇同业拆借等，还不能大比例的直接投资股票和进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等领域。而国外保险资
金的投资范围比较广，股票在国外保险公司的资产组合中占有较大的的比重，在保险资金运用上有更
大的灵活性和组合投资优势。如果保险资金运用与来源长期不平衡发展，必然会影响国际资本进入中
国保险市场的积极性。 
保险混业经营是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保险业乃至整个金融业改革将来也必然要走向这个目
标。实行保险业混业经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保险主题产权明晰，保险机构具有有效的内控机制
和较强的风险管理意识，有很强的自律能力；二是保险监管法律制度规范健全，保险监管有力，就目
前中国保险业发展情况来看，我国这两个条件都还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总体还比较薄弱，所以说现
在实行保险混业经营存在着一定风险。金融业的分业与混业，就其本身而言并无优劣可言。采取何种
制度，关键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我国目前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混业经营的基础，但距离完全放



开的混业经营环境还有相当的差距。所以，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渐进式的混业经营道路，
最终选择适合我国现状的混业经营模式。 
注释： 
①江生忠，《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2005年，P17-25 
参考文献： 
【1】江生忠 《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 2006 P28～30 
【2】李殿君 《保险业九大课题》 2005 P125～127 
【3】何惠珍 《中国保险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2005 P45～48 
（作者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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